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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布伦塔诺在《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中所持的形而上学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形而上学实在论。

本文提出另一种解释，依据这种观点，布伦塔诺在其时代与此后都同样是一位成熟的现象论者。然而，

他的现象论与标准的现象论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并不否认物理学家关于客观世界判断的真实性。在

本文中，我将论证，意向性理论的目标，是允许在现象论者理论框架内对外在-现象的关涉（aboutness）

的。 

关键词：意向性 描述的 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布伦塔诺在 1874 年《心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立场，是一件极具争议的事情。困难

在于，他似乎既是实在论者同时又是非实在论者。一方面，布伦塔诺似乎认可关于经验

的间接实在论。他认为，物理现象是表征（representation）的内容，它们是由存在于外

部世界的事物引起的。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只有心理现象才能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揭示了某种现象论的心理学真理。 
彼得·西蒙斯（Peter Simons）和蒂姆·克兰(Tim Crane)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认为在 1874 年，布伦塔诺是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者，但是出于方法论的目的为现象论

的某些形式作了辩护（Simons,1995,Crane,2006）。就 1874 年《心理学》的目的是为描述

心理学奠基而言，并无必要去承诺任何独立于意识的实在的存在：心理现象就足矣。因

此，布伦塔诺可以是一位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同时为现象论进路对心理学事实作辩护。 
另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莉莲娜·阿尔贝塔兹（Liliana Albertazzi）的“内在实在论”

（immanent realism）（Albertazzi, 2006）。阿尔贝塔兹本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的我们不

太清楚，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布伦塔诺的内在实在论”是一种通常意义的承认独

立于意识的实体的实在论，但由于阿尔贝塔兹称之为“由于意向活动而内在和不可还原

的范畴化”（Albertazzi, 2006:128），它又区别于朴素实在论。这种观点认为，布伦塔诺

既主张独立于意识的实体的存在又肯定它们与内在体验的密切关系：外部事物在真实存

在的体验中被给予，但是只有在意向状态的心理类型的基础上才能够被分类或概念化。  
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前者将布伦塔诺归结为如下论点：即，从形而

上学家第三人称的观点来看，绝对存在某种独立于意识的实在。但从心理学家第一人称

或者现象学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独立于意识的实在。这种解读是相当站不住脚的。最

起码它与布伦塔诺本人明确的主张是相违背的。按照布伦塔诺的观点，唯一自在存在的

事物是心理现象（mental phenomena）。“布伦塔诺说，将现象与其自在存在相对立，这

是错误的。”（Brentano，1982:129/137）正如我文中想要展现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

信布伦塔诺在《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中的实际立场，是与“方法论意义的现象论”

完全相左的。 
阿尔贝塔兹“内在实在论”解释的困难在于：这种解释很难得到文本的支持。证据

是，即使是对布伦塔诺为间接实在论辩护的最著名的文本作不同地解释，也更多的是作

为后者，而非这样一种实在论。 

∗ 本译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伦塔诺上帝论原典汉译及研究”（13BZJ02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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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Strawson,1955:9ff)以来，依据对待形而上学问

题的不同进路，形而上学被区分为“修正的”（revisionary）和“描述的”（descriptive）
两种。按照修正的进路，形而上学的任务是为真理确定形而上学条件。例如假设量子理

论或经济学价值论等等理论成立，那么其任务就在于要具体指出这个理论成立所需要的

实在论前提。奎因是这个进路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与此相反，从“描述的”观点

来看，形而上学家并不追问为了使我们的理论成立，哪些实体是必要的，而是追问，依

据我们的概念或认知体系，世界在我们看起来是怎样的？康德被看作后一种进路的先

驱。 
我的观点是，《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一书中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允许“修

正的”与“描述的”两种进路并存。这种结合，在我看来，既是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至

为核心之处，又是其形而上学语境中最引人入胜之处。 
这种“修正-描述”并存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架构以利于澄清布伦塔

诺实在论的性质。正如阿希勒·瓦奇（Achille Varzi）所留意到的，从修正论者的观点

来看，似乎实在论更合理，而从描述论者的观点来看，反实在论更有道理。

（Varzi,2008:47ff）在以下的章节中，我试图让人们看到，在这方面布伦塔诺的立场是

非同寻常的。相反，我的立场是，布伦塔诺是一个修正的现象论者和一个描述的实在论

者。 
理由如下： 
  
“意向性”的现象学定义 

    目前，在对布伦塔诺意向性和意识理论的众多解释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所谓“自身

表征”论（self-representation）的解释（Kriegel,2003,2006）。按照这种解释，布伦塔诺

在 1874 年《心理学》中，致力于通过意向性对现象意识下定义。意识的存在在心理状

态中，意味着，它所具有的表征既是关于外在对象的同时又是关于自身的。换言之，意

识即某种表征。而自身表征则是任一意识的表征所必涉及的。 
咋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是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布伦塔诺声称所有的表征必然

都既是向内的又是向外的，这种意向状态向内看的意向性就是意识，这种解释也使得布

伦塔诺的理论更加易于为研究心智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们接受。的确，通过意向性来定义

现象意识是目前关于意识的诸表征理论，包括自身-表征论最主要的目的。大多数这些

理论的基本信念如下： 
1） 意向性已经被自然化，因而不再是一个哲学问题； 
2） 相反，现象意识几乎不能或根本不能被自然化，因此成为哲学家的“难问题”； 
3） 既然，依据较少问题去解释较多问题更好，而不是相反，那么，意识就一定要

用意向性来定义。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两页中，我依然要指出自身-表征论的解释并没有看到问题

的关键。我的假设是布伦塔诺经验论的思路与自身-表征论解读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思路

正好相反。布伦塔诺的心理学首先是“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亦即，布伦塔诺的目

标不是用意向性来定义意识，相反，是用现象意识去定义意向性，进而定义心理。不是

通过意向性使意识自然化，而是，可以说，使意向性现象学化。 
为此我重读了 1874 年《心理学》，并且尝试去发现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于意向性的

现象学的或者经验的定义。当我把散见在《心理学》（Brentano,1973:114/81,124/88，
129/92,132/94）中的诸多段落整合之后，得出如下重构公式： 

 
（INT）  对所有Ｘ，Ｘ是Ａ之表征，当且仅当 X 显现并且 X（真实的）存在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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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实的）存在且 A 显现在 X 中。 
 
这个公式的目的是用现象学术语去定义意向性，进而定义心理。更准确地说，（布

伦塔诺）最初使用的术语是显现（appearancce），真实的存在（real exsitense）以及现象

-整体-部分（pheno-mereological）的关系“显现在…”（appear in），依据这些术语布伦

塔诺心理学的方法在根本上是心理学分析。总体意思是，具有某物的表征，意思是意识

到某物在某人的心理状态中呈现出来。 
虽然这个定义也不尽人意，但我认为它的适应范围更广，至少更接近布伦塔诺的实

际目的。在此我先不作更多讨论。目前我要做的，是从形而上学语境中去发掘支撑定义

（INT）的推论。因此，我认为对以下引文的分析是成立的。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呈现”与“…是一个现象”或者“…是主体经验到的”或者

“…被给予到意识中”这些表达是同义的。显然，如果存在无意识的表征——布伦塔诺

认为是不可能的，则这个定义就是错误的。“A 显现在Ｘ中”的表达指向布伦塔诺含混

地称之为“内存在”（in-existence/Inexistenz）或者“意向的存在”。“A 不存在”可以使

人们能够将内容Ａ从心理状态的其他成分中区分出来，例如部分状态。而代之“……表

征 A”以及“A 呈现”，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特殊短语，“……在某种心理学模式Ψ中表

征 A”（例如知觉中或想象中，等等）以及“A 呈现在某种现象学模式Φ中……”（例如，

表象的，或虚构的，等等）Ψ与Φ之间的关系——胡塞尔的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

带来了一系列基础性问题。 

这个定义允许对意向事实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特征作更进一步直观性的理解，尤其是

表征的晦涩性。关键之处在于 A 与 X 皆为现象，并且这种显现并不涉及存在。似乎令人

困惑的是“A 存在”并非是从“X 表征 A”推出，或“X 表征 B”并非从“X 表征 A 且 A=B”

推出。但是对于“A 存在”并非从“A 显现”推出，一般人并看不出有什么奇怪或者不

妥，或者“B显现”并非从“A 显现并且 A=B”这个定义（INT）中发觉具有某些别的有

趣特征。在其他事物中，值得注意的是在Ｘ与Ａ之间，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唯一

的关联是部分-整体的关系（mereological relation）“在……中呈现”。 

  

意向性与指向性 

上述所有一切与布伦塔诺实在论有何关联呢？首先，我们始终要记得 1874 年《心

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本体论的性质问题。正如我所提出的，对于布伦塔诺来说，意向性

的问题根本上是本体论问题。 

无论心理学理论是真是假，它们都被假定指向某物。因此，心理学家被假定承认某

些实体存在，而拒绝其他实体。在我看来，意向性问题对于布伦塔诺来说是如下问题：

被给予的所有心理状态一定是意向的并且心理学家一定由此使用意向短语，那么，其意

向短语指涉什么呢？当心理学家谈及诸如“想象Ｘ”或“相信 P”这些心理事实的时候，

哪些实体是心理学家必须假设为存在的？ 

定义（INT）的唯一目的，与将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一样，我认为，

都是为这个简单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就所有心理学家所讨论的，用布伦

塔诺的概念来说就是：所有这一切都呈现在心灵中。在那儿存在着什么呢？当你说你想

象“飞马”（Pegasus）时,飞马真的就存在吗？或者想象的状态真的存在吗？亦或什么

都不存在？还是有什么别的存在？在被给予于心灵中的诸事物中，有些是存在的而有些 
却 不 存 在 ， 整 个 “ 意 向 性 问 题 ” 就 在                                                                            
这个简单的事实当中。换句话说，心理学家会将某些现象认作存在，而把其他当作内存

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定义的作用就是说明心理学家在意向性用语中，哪些部分具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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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哪些部分不具指向性。 

来看布伦塔诺的例子——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头马（centaur）是一个诗意的

虚构”（布伦塔诺说“一个人头马”而由于某种原因我更倾向用“这个人头马”）。这个

例子被穆勒（John Stuart Mill）—— 用来反驳布伦塔诺的观点，即，任一谓词判断

都可被还原为存在判断。穆勒的反驳是：“人头马是一个诗意的虚构”，这个判断显然不

能承诺人头马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布伦塔诺的回应。像罗素后期一样，布伦塔诺认为许多“指称问

题”源于“语法性幻相”。因此，布伦塔诺建议改写这个句子。他说，“人头马是一个诗

意的虚构”，这句话可以更加清晰地表达为，“存在着一个诗意的虚构，即构想人身的上

半部与马身和马腿的结合”（Brentano，1925:61）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尽管有

所谓“呈现”，然而，在前一句子中实际上并没有指向人头马，而只是指向了一个心理

事实。实际上，正是这个心理事实在相应的判断中被认作“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使用语言仅仅表达这个显现，并且说“人头马是一个诗意的虚构”，但假如我们希

望像穆勒那样确认其关于存在的承诺，那么我们只能使用指称性语言，并且重新将这个

句子改写为一个关于诗人心理状态的句子。 

然而，布伦塔诺的回应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人头马”这个词也呈现在 “诗

人想象人头马”这个意向表达中。我们大概可以尝试——非常自然地——在一种关系中

去解读后一个句子，即，以这样的方式这个相应的判断向我们承诺了人头马的存在。既

然它是荒谬的，因而当穆勒说，并非所有的判断都是存在判断时，他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到布伦塔诺对直接模式（modus rectus ）与间接模式（modus 

oblique）的区分中来。这个区分与指称的明晰与晦涩的区分有关。“诗人想象人头马”

这个句子以直接模式指向“某些诗人”的心理状态，而以间接模式指向人头马。这种言

说人头马的方式如何可能呢？为什么我们使用的语词有时指向存在的事物，有时又不是

呢？答案就在我们对意向性的定义中：意向句子以“Ｘ表征Ａ”为形式，将某物存在而

某物不存在的现象材料（phenomenal data）置于我们之前。你可以谈论仅仅呈现在你心

灵中的内存在的事物，但你不能因此直接指向它们。 
咋看起来，通过间接指称表达这种观念似乎是可能的：并不存在被称作“人头马”

的对象，而你却可以拥有对它的直接表象。然而，间接模式或间接指称并没有超出直接

指称。间接指称涉及某种在别处的直接指称，否则其观念很难有意义。相应地，问题是，

“人头马”这个词直接指向什么？答案又回到，在这里唯一存在的对象所指向的是心理

状态。在“诗人想象人头马”这个句子中，“人头马”所指向的是心理状态的某种心理

学性质，依据它这个句子关涉人头马。既然在该心理状态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被指称，这

个性质就一定是该心理状态的内在特征（intrinsic feature）。人头马呈现了然而它并不存

在，这个判断承认存在的唯一对象是具有其内在特征的心理状态，包括关涉人头马的存

在性质。 
换句话说，直接模式-间接模式的区分为甄别意向短语的指称提供了标准。它为回

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总体答案，即当心理学家作出“X 表征 A”这个形式的判断时，在本

体论意义上承诺了什么呢？然而实际上，从其中引申出的结论更加具有普遍意义。至少，

按照后期布伦塔诺的观点，“间接模式”是关涉物理实在的所有判断的总体特征。亦即，

任何一个关涉物理实在的判断实际上都指向心灵中的现象。在《心理学》第三卷中，布

伦塔诺谈到这种关联： 
 
因此，并非  “当作一个对象”被认识（ known/erkannt ）就是真正的确认

(affirmed/anerkannt)，而唯有当心理施动者（mental agent）把它作为对象与之关联时（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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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确认）。（……）正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人，以当下的自明性将某物把握为对象——

不能因此就把别的任何东西而不是我们自身当作对象。（Brentano，1974:5-6，我本人的译文） 

 

例如，你知道：这张桌子是木头的。而这个信念“这张桌子是木头的”实际上为你

承诺的仅仅只是在心灵中与之相应的现象的存在。 

似乎颇有道理的是，这个更加普遍的概念，可以被看作布伦塔诺对意向句子解释的

结果。布伦塔诺的思维训练似乎就是这样的东西。首先，确认某物存在需要对它具有当

下的自明性。其次，对我来说直接自明的唯一存在是我的表征，其在语言学上表述为以

“X 表征 A”为形式的意向句。既然，以“X 表征 A”为形式的句子其指称是纯粹心理的，

那么，心理状态就是唯一能被我命名被我确认为存在的实体。 

到此，我的解读似乎都在支持克兰（Crane）和西蒙斯(Simons)的观点，即布伦塔

诺在《心理学》一书中的立场是“方法论意义的现象论”。对于布伦塔诺而言，我们尝

试着去得出结论，心理学家只与呈现打交道，并且可以称为其对象的只是那些其判断确

认为存在的显现。更普遍地说，唯一真正存在的事物或者“自在的”就是心理现象。这

种观点——有相当的现象论者会赞同，清清楚楚地体现在 1888-1889 年布伦塔诺关于描

述心理学的课程中。稍后我们会作简要回顾。 

然而，布伦塔诺的立场是更加复杂的。设想你正看着一杯咖啡，并且相信它具有某

种客观性质 P，例如具有“7 厘米高”这个性质。作为现象论者，布伦塔诺会怎样表达

呢？一位真正的现象论者会说：“你相信 P 是现象背后的某种物质的性质，但这是一个

错误，实际上，P 是这个现象的性质。我可以证明这点，即我可以将 P定义为现象性质

的复合体。” 

显然，这并非布伦塔诺要说的。我认为，他会说，感觉材料并非如此,即它们有 7

厘米高，即使“7 厘米高”是一个真正的客观性质，也只能在“间接模式”的意义上被

谈论。的确，它所指向的对象在本体论意义上仅只是心灵中的现象，但是，关于它的存

在 P 这个判断，可以说，涉及某种语义学上的附加物，借助它，它不是关于心理状态的

判断，而是关于一杯咖啡的判断。在你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个长着马尾的人头马，但是，

这个长着马尾的人头马并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虚构状态连续性或强度的心理学事实。 

这种反-现象论的基本信条，在我看来，恰恰是布伦塔诺意向性理论的基础，其观

点是间接模式不同于直接指称而多于间接指称。虽然，在心灵之外并无人头马，但谈论

它以及它具有马尾的性质不仅仅是在谈论心理现象。“人头马有马尾”这个陈述仅指向

心理状态，然而它真的关涉人头马有一个马尾。作为结果，意向的关涉（intentional 

aboutness）是区别于指称的本体论关系的。（cf.Loar,2003） 

    这种思路的清楚阐释可以在布伦塔诺 1888-1889 年题为“描述心理学”或“描述现

象学”为题的讲座中找到。在这个讲座中，布伦塔诺象胡塞尔后来在第一版《逻辑研究》

中一样，宣称“描述心理学”的概念等同于“现象学”。这种独特的理解在布伦塔诺的

著作中只出现过这一次。一年之后，他决定使用“psychognosy”这个词，直到最后。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定义（INT）,这种对描述心理学与现象学甄别的意义就会很清楚。

这个定义意味着心理学家以“Ｘ表征Ａ”为形式的判断，并且因此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

实际上仅仅只与现象打交道。作为结果，这种判断所归属的理论，亦即描述心理学一定

是一种关于现象的理论或现象学。 

然而，（INT）也揭示了必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象，亦即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以及

非真实存在的物理现象。因此，现象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描述心理学的概念更加宽泛。

这就是为什么布伦塔诺说“通过将对现象的描述称为描述心理学，特别强调了对心理实

在的沉思”（Brentano,1982:129/137）但倘若果真如此，他为什么又主张现象学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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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是同一个东西呢？显然，答案是，因为现象论者在间接意义上谈论的物理现象实

际上是直接指向心理现象。虽然他们谈论的是不同的事物，但都指向同一心理实在。 

因此，认为现象学处理的是各种现象，而描述心理学处理的只是心理现象，这是误

导。事实上，物理现象也是内知觉的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属于心理领域： 

 

如果有人说现象是内知觉的对象，那么他说出了真理，即使“内在的”（inner）这个词

实际上是多余的。所有现象都被称作内在的，因为它们归属于一个实在，作为组成部分或相

关物。(Brentano，129/137)。 

 

相反地，在某种意义上心理学也指向物理现象。心理学家把物理现象作为心理状态

的内容与内在特征来研究。正如布伦塔诺在 1874 年所说： 

 

关于心理学的界定，初看起来，心理现象的概念应该被扩展而不是被缩小，因为想象中

的物理现象也属于这个领域，至少按照先前定义的心理现象的概念，此外感觉论也不应忽视

呈现于感觉中的现象。然而，很显然，它们只是当我们描述心理现象的具体特征时，作为心

理现象的内容被考虑的。（Brentano，1973:140/100） 

 

布伦塔诺这个观点的一个可能的推论与逻辑学有关。当我们将目光从对布伦塔诺的

具体关注移开，可能会得出如下假设：虽然“人头马有马尾”这个陈述仅只是指向心灵

中的某个显现, 但它能够以间接的方式言说“人头马”，因此，逻辑真理可以言说逻辑

实体，尽管它仅指向诸如判断以及推论之类的心理学实体。 

这就是，最主要的，布伦塔诺受胡塞尔《逻辑研究》启发的进路。逻辑真理诸如矛

盾律是关涉命题的，而命题仅仅只是“一种判断”，即某种心理学特征，胡塞尔称之为

心理状态的“意向物”(intentional matter)。因此，当逻辑学家阐述关于命题的逻辑

真理时，其实际上所指向的唯有心理实体。正如巴瑞·史密斯（Berry Smith，1989:62)

所正确地强调的，这就是为什么胡塞尔在绪言中的立场，在逻辑上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而

非柏拉图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胡塞尔拒绝逻辑心理主义。对他而言，逻辑学真的是关涉命题本

身，而非心理状态，逻辑真理因而独立于心理学真理。“真”与“假”是逻辑学的，而

非心理学的特征。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用布伦塔诺的话来说，就会更加清楚。即

心理状态以直接方式为逻辑真理提供主题，而命题本身以间接方式为逻辑真理提供主

题。虽然逻辑真理除了指向心理状态并无其他对象，但它们不关涉心理状态，它们所关

涉的纯粹是逻辑实体，是命题本身。 

 

形而上学的结论 

带着上述问题，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讨论的中心话题——布伦塔诺的实体论。首先，

的确有这样一层含义，用斯特劳森（Strawson）的话来说，布伦塔诺是一个修正论者意

义上的形而上学家。布伦塔诺写作《心理学》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厘清判断真正的指

向是什么，或者构成这个世界的是，我所表征的——对我而言当下直接自明的——被给

予的事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布伦塔诺因修正的形而上学而被理解为典型的现象论者。然

而，我并不同意克兰（Crane）以及西蒙斯（Simons）将这种现象论仅仅当作“方法论”

意义上的。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心理学要研究什么样的对象，而且

还涉及，从普遍意义上讲，为保证判断为真，什么必须自在存在。而最重要的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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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同样在 1874 年《心理学》中有着清楚的陈述。 

我的衬衫上有红色的渍点，这个信念当然关涉的是物理现象，即有葡萄酒渍印。但

矛盾的是，它所指向的除了这个想法本身别无他物。正如布伦塔诺在 1874 年《心理学》

中所强调的： 

 

我们说，心理现象是，可以独自被觉知---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同样，我

们也可以说，它们是独自真实存在又意向存在的现象。知识、喜悦以及欲望都是真实的存在

着的。颜色、声音、温度仅仅只是现象地并且意向的存在。 

Brentano，1973:129/92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布伦塔诺的学者们竟然很少留意到这些清清楚楚的陈述。布伦

塔诺非常清楚地宣称，心理现象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事物——然而有人仍然把《经验立场

出发的心理学》作为实在论的辩护来读。例如阿尔贝塔兹（Albertazzi）声称在《心理

学》中布伦塔诺 “内在的实在论”（immanent realism）力图以意向活动去调和知觉的

不可还原的超验基础与其内在的同样不可还原的范畴（Albertazzi，2006:128）但是，

在布伦塔诺的《心理学》里，哪里谈到过这种“知觉的不可还原的超验基础”呢？ 

看来我们需要回到布伦塔诺主张的关于知觉的间接实在论上去。以下是关于这个问

题的文本：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科学家能够获得的什么样的知识了。关于光、声、热、空间以及运

动的现象，这些现象并非真正的（really）和真实存在的(truly exist)。它们只是真实事

物的标记，通过它的因果活动，产生对于它们的表象。然而，它们并非这个实在的充足的

表征，并且它们给予我们的知识仅仅只是在一个非常不完备的意义上的。我们可以说存在

某物，在特定条件下，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感觉。我们大概也可以证明这些实体与那些显

现其空间现象的形状、大小之间的相似性。但这是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达到的。真正存在的

自身并不呈现，呈现的并非真实存在。物理现象的真理在于它只是一种相对的真理。内知

觉的现象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就是真实的（true）。如同它们所显现的，它

们在实在中，它们是被自明性觉知所证实了的事实。那么，谁能否认，正是这点造就了心

理学胜于自然科学的卓越之处呢？ 

                               （Brentano，1973:28-29，翻译时作者稍作调整） 

 

布伦塔诺这段简短文字的主旨是什么呢?其中有许多值得留意的地方。实际上，布

伦塔诺在其中至少作出了三个不同寻常的断言： 

首先，可能会误导人地说，独立于意识的事物向我们显现。如果存在这样的实体，

那么它们没有适当地显现，所显现的是它们的“标记”或者在心灵中的因果效应，即现

象。正如布伦塔诺所说：“真正存在的自身并不呈现，呈现的并不真实。”（Brentano 

1973:28/49作者本人的译文） 

其次，除了这种标记或因果关系，没有理由相信在现象与外在实在之间存在“相应”

关系。现象的存在提示了可能存在着引起这些因果关系的外在事物，并且它们的关系可

能与现象间的关系是相似的。“但是，布伦塔诺说，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程度。” 

第三个要点是，上述所有这些并不适用于内知觉和心理现象。心理现象必然是如其

所显，显其所是。作为结论，布伦塔诺总结道：“心理现象本身是真实的，而物理现象

的真理只是一种相对的真理”。 

让我们再回到这最后的断言：设想自然科学家的判断被称为“真”，他们的真理仅

 7 



仅只是“相对的真理”。这是什么意思？某物是真的或者存在于相对的方式中，显然并

不意味着它是假的或不存在，而只是说这不是真实的并且非自在。另一方面，自然科学

家的判断是关于物理现象的判断，例如声、光、热等。后者只是意向地存在，非真实的

存在，因此，前者（物理现象）是真的，仅是相对的，并非自身为真。但是，我们已经

看到，某物自身存在意味着以直接模式指向它。自然科学家的判断是相对的真，因为他

们所指向的物理现象，不是直接指向而是间接指向。它们是相对的真，因而意味着：它

们是关于物理现象的，但实际上所指向的或使它成为真的是心理现象。你关于一杯咖啡

P 存在的判断本身不是真的，但对你来说是真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是真的，即

你关于这杯咖啡作为 P的存在存在着，这个表征自身是真的。 

无须说，这绝非实在论者的观点。尽管如此，却为实在论的某种新形式铺平了道路。

对于布伦塔诺，正如我们看到的，并没有想要将对象的性质还原为心理学性质。“这杯

咖啡是 P”这个陈述，并非仅仅意味着，正如现象论者的观点，某物以现象性质Φ显现。

相反，这个陈述指向一个事实，即这杯咖啡间接地以对象性质 P 显现出来，也就是说，

显现为 P 本身。“这杯咖啡是 P”可能本身是真的，但仅仅是以间接模式或者对我而言。

另一方面，判断“现象 A 对我显现为存在”并非意味着存在某个现象 A它对我显现，并

且它对我显现为真并不意味它本身是真的。因此，作为定义（INT）清楚地显示，存在

着这样的现象，它们显现为存在，然而却不存在，这样的现象被称作“物理现象”。 

这正是斯特劳森所理解的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描述的”进路。你当然可以是一个

实在论者，并且对独立于意识的实在作出真判断，但你应该知道，你的判断将因而仅仅

是以相对的方式是真的，即它们是显现在你心灵中的物理实在的真。因此，假如没有心

灵，那么也不会有什么显现在心灵中的东西，也根本不会有什么真判断，无论是关于心

理实体还是物理实体。 

相应地，假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是真的，那么，相当矛盾地，这种

形而上学实在论必然是关涉外在世界是如何通过相应的心理状态的性质，显现为自在

的，而不是关涉这个世界本身是如何。因为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它在心灵中的显现自在

存在着。小结：关涉独立于意识的实在的相对真理意味着相对实在论。用斯特劳森

（Strawson）的术语来说就是：“描述的”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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